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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08 月 30 日

申请号：201810432450.6 发文序号：2023083000037360

申请人：成都英微特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 E 波段波导 E-T 分支和多探针耦合结构功率合成放大器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CN102509836A 2012-06-20

2 毫米波 60W 波导空间功率合成放大器研究 2016-02-25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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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4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1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1 份 5 页。

     

审查员：许洪岩 联系电话：010-53961670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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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18104324506

经审查，现提出以下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1-4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 E 波段波导 E-T 分支和多探针耦合结构功率合成放大器，对比文件 1
（CN102509836A）公开了一种电阻隔膜波导行波功率合成放大器（参见说明书第 0042-0047 段、附图

1-8）：由三个矩形波导 E-T 分支级联，形成了四路输出（相当于包括矩形波导(1)、第一波导 E-T 分支(3)，矩

形波导(1)经带补偿结构的第一波导 E-T 分支(3)分为四路波导支路）。图 8 给出了底层结构中 D 处放大模块的

具体结构图。放大模块的基本工作过程是通过一个窄边尺寸减小的波导输入信号功率，然后通过平面探针 71
耦合到微带中（相当于第一波导多探针耦合结构(4)），再连接放大器 81（相当于功率放大器芯片(5)），最后

由放大器输出的功率通过微带探针耦合到输出波导中（相当于第二波导多探针耦合结构(6)和第二波导 E-T 分

支(7)，多路功率放大器芯片(5)连接第二波导多探针耦合结构(6)，第二波导多探针耦合结构(6)连接带补偿结

构的第二波导 E-T 分支(7)）。放大模块中的微带探针 71 和放大器单元 81 均是上下层同时存在的，这实际上

是一种两路空间功率合成结构。如图 6 所示，每路波导支路分别连接有由四路波导探针构成的第一波导多探

针耦合结构 71，波段毫米波信号经矩形波导输入，经带补偿结构的第一波导 E-T 分支分为四路以波导模式传

输的毫米波信号，四路毫米波信号分别经第一波导多探针耦合结构转换为微带传输模式，16 路经微带电路传

输的毫米波信号分别经功率放大器 81 进行功率放大，放大后的毫米波信号经第二波导多探针耦合结构转换为

四路以波导模式传输的较大功率信号，然后再经带补偿结构的第二波导 E-T 分支合成一路输出大功率段毫米

波信号。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在于：1）毫米波为 E 波段；2）带补偿结构的波导 E-T 分支为一分二、

二分四的两级结构。对于区别 1），功率合成放大器的具体工作频率的选择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对于区别

2），对比文件 2（方建洪等，毫米波 60W 波导空间功率合成放大器研究，真空电子技术）公开了一种毫米波

60W 波导空间功率合成放大器（参见第 1-4 节）：如图 10、12 所示，功率合成放大器为一分二、二分四的两

级结构。可见，该区别被对比文件 2 公开，并且二者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实现功率合成放大器的特定结构。

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及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以得到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于本

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 引用权利要求 1，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见同上）：如图 6 所示，输入和输出平面探针 71
的结构相同，均由分别位于矩形波导内几何尺寸相同的的四路波导至微带过渡探针构成；四路波导至微带过

渡探针包括第一探针、第二探针、第三探针和第四探针。至于第一至第四探针关于 E 面或 H 面的对称关系，

是本领域的常规改进。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

（3）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2，其附加特征被对比文件 1 公开：如图 8 所示，四路波导至微带过渡探

针由波导内探针、匹配高阻线和截止波导窗口构成。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权利要

求不具备创造性。

（4）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1-3 任一项，其附加特征被对比文件 1 公开：如图 8 所示，放大器 81 安

装在散热腔体上。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该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不具备授权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论述本申请具备授权

条件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如您对审查意见存在疑问，可拨打审查员电话 010-53961670，或电话

010-53961648。

审查员姓名:许洪岩

审查员代码:30081534


